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沈国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海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雪忠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１

，

００９

，

７８９

，

６８６．１５ ９６８

，

５４１

，

４５４．６７ ４．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７１６

，

８５５

，

５６３．１１ ６８８

，

２９０

，

０３７．３３ ４．１５％

股本（股）

１５１

，

３３８

，

８００．００ １５１

，

３３８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７４ ４．５５ ４．１８％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４９

，

６４９

，

９４５．７１ ３２．０４％ ４２１

，

８４９

，

５５１．４１ ５４．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６

，

１１５

，

１４７．６４ ５３．７４％ ４７

，

６８７

，

２４５．７８ ７４．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１８

，

１８３

，

５１４．３０ －１３０．６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１２ －１３０．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３７．５０％ ０．３２ ３９．１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３７．５０％ ０．３２ ３９．１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２７％ －１．０７％ ６．７０％ －２．２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２．２６％ －０．７４％ ６．８９％ －０．０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５２５

，

９３４．０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１５３

，

６６８．１７

附注

１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６２

，

６９３．２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１２

，

６６６．４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４

，

１１０．５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５２

，

１８７．９３

合计

－１

，

３５５

，

９４０．５８ －

附注

１

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各类政府补助收入明细

补贴内容 补贴金额（元） 文 号 文件名称

２００９

年度兴海工程财政奖励

２２４

，

７００．００

海财企［

２０１０

］

５５６

号

关于下达

２００９

年度财政奖励资金的补充通

知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财政奖励

１２９

，

０００．００

海财企［

２０１０

］

５４８

号

关于下达

２００９

年度企业上市财政专项奖励

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房产税减免

９４

，

３８９．６１

浙海地税［

２０１０

］

６８

号

海宁市地方税务局长安税务分局减免税

（费）批复

２０１０

年土地使用税减免

２０３

，

０６８．５０

浙地税政［

２０１０

］

１０９０５

号

海宁市地方税务局长安税务分局减免税

（费）批复

ＥＰＳＩＬＯＮ

双色涤纶汽车内饰面料项目

科研经费补助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海财行［

２０１０

］

５３９

号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度海宁市第二批科技专项

经费的通知

海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注册奖励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０

年度注册商标奖励金下拔的

通知

海宁市财政局工业生产性设备投资财

政奖励

１３１

，

０００．００

海财企［

２０１１

］

２８４

号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度海宁市工业生产性设备

投资项目财政奖励的通知

海洲街道委员会颁发

２０１０

年度先进集

体奖金

４

，

０００．００

海洲街道委员会颁发

２０１０

年度先进集体

深圳市财政局拨付

ＷＥＤ－３１００

掌上全

数字超声诊断系统研发资助款 （分摊

月递延收益）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３

项目编号：

ＪＳＡ２００９０３１９０６８５Ａ

，合同编

号：

１１０

按深圳市科技计划合同书

２００８

年度南山区科技发展专项资助

ＷＥＤ－Ｍ１

项目资助资金 （分摊月递延

收益）

９３

，

７５０．０３

南科企

２００８０３３

按南山区应对金融危机企业扶持专项资金

资助项目合同书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科技研发分项补

助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政府采购彩电退补贴款

１

，

１６０．００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劳动保障

事务所奖励金

６０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１５３

，

６６８．１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２

，

０２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海宁宏源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０３３

，

９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冯敏

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沈国甫

７

，

５５１

，

８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王永金

３

，

６７９

，

０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宏

３

，

６０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毛志林

３

，

０８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跃纲

２

，

２６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朱雀

９

期

２

，

０５０

，

９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白宁

１

，

８５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取

－０１９Ｌ－

ＴＬ００２

深

１

，

６３９

，

７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应收账款比期初上升

６５．８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额增加，应收款尚在合同期内未回收所致。

２

、预付账款比期初增长

３０８．３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嘉兴市宏达进出口有限公司）预付代理进口设备款项，货物尚未收到所

致。

３

、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长

８２．６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嘉兴市宏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增加代垫运费所致。

４

、在建工程同比增长

１７１．５７％

，主要是公司本期新增辅助车间工程项目尚未完工以及新购入的设备尚未安装完毕所致。

５

、开发支出比期初增长

９４．０８％

，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增加开发支出所致。

６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比年初增长

１８４．３８％

，系报告期期末子公司（嘉兴市宏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用于开展进出口业务借款的增加。

７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增长

８４．７２％

，系报告期期末计提薪酬还未发放所致。

８

、应交税费比期初增长

２４７．０１％

，系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增长后所得税增加，以及全资子公司期末新增税费所致。

９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比期初增长

４０１．４７％

，系借款增加后待付的利息增加所致。

１０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比期初增长

２７５．８４％

，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嘉兴市宏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待付的进出口佣金增加所致。

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１３０．６３％

，是因为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回收额小于公司采购资金现金流出，部

份应收账款尚在合同期内尚未收回，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１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９５．３１％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进口经编机

６

台，以及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威尔

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购建固定资产现金流出所致。

１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６３．２２％

，主要系公司借款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所致，同时偿付利息费用的减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

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沈国甫、李宏、毛

志林 、 冯敏 、白

宁、周跃纲、俞德

芳

（

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完成后，宏达高科现有

业务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１

年

度每年实现的经审计净

利润比

２００８

年度复合增

长不低于

２０％

，即以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Ｚ

为标准，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不得低于

Ｚ ×

（

１＋２０％

）；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不得低于

Ｚ×

（

１＋２０％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不得低于

Ｚ×

（

１＋２０％

）

３

。

报告期内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发行时所作承诺 沈国甫

１

、 控股股东沈国甫先生

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报告期内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以上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

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５０．００％ ～～ ７５．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０１５

万元———

７０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０

，

０９７

，

２３５．７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市场需求继续趋好，公司进一步加强管理，开拓市场，开发新产品；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威尔

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的业绩计入公司的合并报表，带来利润增加。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广发证券马涛研究

员、诺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蔡秋彬研究

员、生命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李金华、

李志华研究员

主要讨论了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销

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董事长办公室 实地调研

华泰联合证券研究

员胡骥

主要讨论了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销

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８

日 威尔德工业园

５１９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戴益强（富国基金）、

李秋实（中德证券）

主要谈论了威尔德日常生产经营情况，

销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威尔德工业园

６０８

总经理

办公室

实地调研

刘舒畅（长江证券）、

鞠雷（长江证券）

主要谈论了威尔德日常生产经营情况，

销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１９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楼小飞（浙商证券）、

何云峰 （易方达基

金）、冯波（易方达基

金）

主要谈论了主业发展情况；医疗器械的

发展规划；销售团队和模式、技术储备；

内外销情况等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威尔德工业园

３

号楼

６０８

总经理室

实地调研

杨桢霄 （易方达基

金）、胡 骥（华泰联

合）

主要谈论了销售完成情况、 产品结构、

分类产品销售比例； 产品目标客户群

体、市场定位、价格定位、市场策略；行

业增长情况、市场容量；销售渠道、销售

模式、人员状况；新产品研发情况、研发

人员情况；控股股东的支持等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

威尔德工业园

３

号楼

６０８

总经理室

实地调研

庞福栋（广发基金）、

蔡建军（华商基金）、

李平祝 （民生证券）

刘晓明（景顺长城基

金）

主要谈论了市场竟争格局、 市场份额；

产品价格趋势；国外同行情况；研发团

队、新产品研发情况等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事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沈国甫

二

０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３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董事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王征、盛小宁、王焕新、刘登华、栾振

国、苗立胜、常清、邵九林、丁强、汤俊、李荣华、黄建森共计

１２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作出决

议如下：

一、审议批准《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并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进行董事会换届工作。董事会提名王征、盛小宁、王焕新、刘登华、栾振国、汤俊、李荣华、黄

建森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苗立胜、常清、丁强、邵九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

选人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将和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股东大会

选举。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王征，男，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曾任香港环宇公司中国部经

理、香港丹柏瑞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香港懋辉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吉联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春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征先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府特约规划监督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上海金

融仲裁院仲裁员，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王征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盛小宁，女，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长宁区卫校，曾任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分院、上海红十字医院医

生；上海日豪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现任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

长。

盛小宁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王焕新，女，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出生，毕业于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曾任宣化钢铁公司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工程副科

长、北京港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北京新松投资集团工程部经理、北京威宁谢工程咨询公司高级估算员、北

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算部经理、副总经理。现任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

除上述披露外，王焕新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刘登华，男，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历任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投资管理部经理、客服部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除上述披露外，刘登华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栾振国，男，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公司金融部客户经理；上海洛克双

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现任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栾振国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汤俊，男，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研究生学历，企业管理硕士。历任武汉气门厂技术员；东莞长江电脑

制品有限公司工程师；东莞高思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经济运行部主办、董事会秘书、资产财务部

副经理、经理；现任武汉东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汤俊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２０

股，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李荣华，男，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硕士学位，

１９８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

院教师；长江航运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财务部经理、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资产

部经理、副总经理。现任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李荣华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３８０

股，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黄建森，男，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大学学历，历任武汉市外经贸局副局长；中美合资武汉

华美饲料有限公司中方副总经理；武汉市外经委副主任、香港安鹏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武汉市国际经济贸易公司总经理，公

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黄建森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６０

股，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独立董事候选人苗立胜，男，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出生，大学学历，国家注册会计师。历任北京市国际旅行社办公室主任；北京市旅

游局副局长；北京首旅集团董事、副总裁，首旅（香港）控股公司总裁，曾任桂林旅游公司独立董事，现已办理退休手续四年。苗

立胜先生现为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苗立胜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常清，男，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出生，北京人，中共党员，经济管理学博士。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中

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院研究员、中国期货业协会专家顾问委员会主

任。常清先生现为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常清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邵九林，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

计师。历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青旅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邵九林先生现为公司

第五、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邵九林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丁强，男，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出生，浙江省临海市人，法律硕士。历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浙江公司项目经

理，北京勤益科技投资公司总经理，中国火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北京国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总经理，现

任新华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信托部副总经理。丁强先生现为公司第五、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丁强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虹桥迎宾馆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

公告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

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请见《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独立董事侯选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或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以上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

５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地点及会议咨询：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３８８

号宏嘉大厦

２２０７

室

联系人：王薇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７８９８７－８１９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７８９８７－８２７

四、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附件：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全权

代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４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书面传

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监事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监事有周庆祖、武舸、金文毅共计

３

名。公司应

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行使表决权

３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决定进行监事会换

届工作。监事会提名周庆祖、武舸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

上述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监事候选人周庆祖，男，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出生，

１９５２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西北石油管理局延长油矿 财务科

１９５４－１９７９

新疆石油管理局 计划科长 主任 经济工程师 计划处长 副局长

１９７９－１９８８

石油工业部计划司 副司长 司长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总经济师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咨询中心副主任

１９９８

退休后 中国石油咨询中心专家、国际咨询总公司专家委员会顾问 中国投资协会“大中型企业委员会”常务副会

长。现任公司第五届、六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

监事候选人武舸，男，

１９７１

年

２

月生，学历研究生，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０７

—

１９９５．１０

上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团委书记

１９９５．１０

—

１９９８．１２

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部主任科员

（其间：

１９９５．１０

—

１９９８．１２

借调上海市人民政府协作办， 被派往驻武汉办事处工作，

１９９７．０７

任驻武汉办事处秘书处副处长

（正科级））

１９９８．１２

—

１９９９．０７

共青团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１９９９．０７

—

２００２．０４

共青团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第八届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

２００２．０４

—

２００２．０８

共青团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上海市第八届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

２００２．０８

—

２００２．０９

共青团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第八届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

２００２．０９

—今 上海市第八届、第九届青年联合会秘书长、九届、十届全国青联委员、十届市政协委员、上海市金融

青年联合会秘书长、上海市医药卫生青年联合会秘书长、上海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现任公司第五届、六届监事会监事。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本人姓名：苗立胜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简历》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

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本人

＿＿＿＿＿＿＿＿＿＿＿＿＿＿

（正楷体）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

漏。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苗立胜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本人姓名：常清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简历》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

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本人

＿＿＿＿＿＿＿＿＿＿＿＿＿＿

（正楷体）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

漏。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常 清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本人姓名：邵九林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简历》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

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本人

＿＿＿＿＿＿＿＿＿＿＿＿＿＿

（正楷体）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

漏。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邵九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本人姓名：丁强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简历》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

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本人

＿＿＿＿＿＿＿＿＿＿＿＿＿＿

（正楷体）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

漏。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丁 强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苗立胜，作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荣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

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包括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

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苗立胜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声明人：苗立胜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常清，作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荣丰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

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包括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

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常清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常清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邵九林，作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荣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

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包括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

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邵九林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声明人：邵九林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丁强，作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荣丰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

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包括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

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丁强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丁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邵九林、丁强、苗立胜、常清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

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

任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

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包括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

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

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

所的处分。

提名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2

2011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五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2 0 1 1

第三季度

报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证券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2 0 1 1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由董事长沈国甫先生

主持，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作出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９８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金公司”）股东所持有佰

金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其中以人民币

９７０２

万元收购上海开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所持有佰金公司

９９％

股权；以人民币

９８

万元收

购金玉祥先生所持有佰金公司

１％

股权。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更快发展公司的医疗器械产业，进一步延伸公司的产业链，从而增强公司的盈

利能力和竞争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此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关于收购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相关公告另行发出。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事项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１０

：

０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１１８

号宏达高科会议中心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收购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五）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１７

时前到达本公司为准，信函上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自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星期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上述

资料应于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公司董事会；

（六）登记地点：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１１８

号宏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七）通讯地址：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１１８

号宏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３１４４０９

（八）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５５１９９７ ８７５５０８８２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３－８７５６６６１６

（九）联系人：朱海东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为星期二，公司股票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停牌一天，并于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三）起复牌；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议案一《关于收购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通过电子邮件及电

话方式向各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且内容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９８００

万元的交易价格收购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东所持有佰金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有利于企业长远的发展，从而大力发展公司的医疗器械产业，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王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海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９７０

，

９４０

，

２０７．７７ ９５１

，

６０２

，

３７８．９８ ２．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６８５

，

５６３

，

１４６．８１ ６７５

，

０７０

，

１７３．６５ １．５５％

股本（股）

１４６

，

８４１

，

８９０．００ １４６

，

８４１

，

８９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６７ ４．６０ １．５２％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８

，

３１０

，

６９０．８６ －８６．２６％ ５７

，

８８２

，

０２８．９７ －５８．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３

，

７３７．１６ －９９．５３％ １９

，

３０３

，

４８６．５６ －６０．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３１

，

２８５

，

７０７．６９ ３７１．７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２１ ３６２．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８ －９９．５３％ ０．１３ －６０．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８ －９９．５３％ ０．１３ －６０．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２％ －３．７０％ ２．８２％ －４．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０．０２％ －３．８３％ ３．１２％ －４．９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０７３

，

５３２．５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６８

，

３８３．１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３０

，

５１４．９４

合计

－２

，

０７４

，

６３４．４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５

，

９４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２

，

５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３４

，

９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１

，

１４０

，

０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杨玲

８６８

，

２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７６５

，

５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７５８

，

０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红庆

７５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万里长城科技有限公司

６６３

，

０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沈雅军

５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 � � �本公司控股的北京荣丰项目销售已近尾声，在售的只有部分配套商业和地下车位，长春荣丰项目和重庆荣丰项

目目前正在施工阶段，尚未达到销售条件，加之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措施，市场成交低迷，导致本公司

2011

年

前三季度销售收入大幅减少，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50%

以上。

2011

年

1-9

月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相关

指标比上年同期增加

50%

以上，主要原因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和税款大幅下降。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盛世达投资有限

公司

自股改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所持有的股份。

股份限售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